
证券代码
：

000061 � �

证券简称
：

农产品公告编号
：

2009－34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半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

业绩预告类型：

□

亏损

□

扭亏

√

同向大幅上升

□

同向大幅下降

2．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

）

净利润 约

１３０００

万元

７２９８．７６５９

万元 增长：

７０％－９０％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１７

元

０．１９

元 备注

备注：上年同期每股收益以总股本

387,663,442

股计算，本报告期每股收益以总股本

768,507,851

股计

算。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公司本期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

、转让金信信托股权增加一次性净收益

8500

万元；

2

、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让深深宝股权

140.2

万股，产生净收益约

707

万元；

3

、民润公司重组谈判正在有序进行，本报告期对民润公司按成本法核算，未纳入其亏损。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报告期（

2009

年

1

月

1

日

－6

月

30

日）具体数据将在

2009

年半年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

特此公告。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九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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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０８２１

证券简称
：

京山轻机 公告编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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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〇九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亏损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

％

）

净利润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左右

２

，

４１７

，

２５６．９０ －－－

基本每股收

益

－０．０４３５

左右

０．００７ －－－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２００９

年半年度，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市场需求，特别是国际市场需求减少，订单量下滑，主营纸制

品包装机械业务的销售收入比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减少，致使公司

２００９

年半年度出现亏损。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本公司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６ 月３０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６１５

证券简称
：

湖北金环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２８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讯方式）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以书面或传真形式发给各董事。 会议应到董事

７

人，实到董事

７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过认真审议，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经营范围及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为进一步贴近公司生产经营实际，根据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建议，公司建议将经营范围中的“农

副产品收购”项目修改为“棉短绒收购”，并对公司章程作相应修改。

具体修订情况如下：

原章程：

第十三条：经依法登记，公司经营范围是：粘胶纤维、玻璃纸制造、销售；纺织机械设计制造；化纤产品

生产技术咨询；对实业投资（不含国家限制投资的行业）；批零兼营通信产品（不含无线电发射设备）、黑色

金属、建筑材料、针纺织品、纺织原料；农副产品收购，房屋租赁；货物或技术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

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

修改为：

第十三条：经依法登记，公司经营范围是：粘胶纤维、玻璃纸制造、销售；纺织机械设计制造；化纤产品

生产技术咨询；对实业投资（不含国家限制投资的行业）；批零兼营通信产品（不含无线电发射设备）、黑色

金属、建筑材料、针纺织品、纺织原料；棉短绒收购，房屋租赁；货物或技术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

出口的货物或技术）。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独立董事补选的议案》。

按照《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尚缺

２

名独立董事。

公司推荐杜哲兴先生、曾国坚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简历、独立董事本人和提名人的声明详见附件。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将对候选人进行累积投票。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有关资料将提交深圳

证券交易所审核，审核无误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９日

附件

１

：简历：

１

，杜哲兴先生，

１９４３

年

１１

月出生，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 历任湖北省机械研究厅技术员，湖北省机

械工业厅办公室副主任、调研处处长，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２

月任湖北省经委调研处处长、湖北省经贸

委办公室主任；

１９９６

年

２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任湖北省经贸委主任助理；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任湖北省

经贸委副主任、巡视员，湖北省国资委巡视员。 除此之外与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截止本公告之日，没有持有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２

，曾国坚先生，

１９４０

年

０２

月出生， 大学学历；

１９６３

年至

１９７１

任财政部会计制度司科员；

１９７１

年至

１９８３

年任湖北省财政厅处长；

１９８３

年至

２０００

年历任中国建设银行湖北分行副行长、广西分行、广东分行

行长；并在此期间分别受聘于中南财大兼职教授，武汉大学管理学院兼职教授，湖北省工程咨询专家委员

会委员、 湖北省投资学会学术成果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１９８７

年被中国建设银行总行聘为高级经济师，

１９９３

年被中国建设银行总行聘为高级会计师；

２００２

年至今，任中国诚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顾问。 除此之外

与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截止本公告之日，没有持有湖北

金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附件

２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现就提名杜哲兴先生为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与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

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

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规定所要求的独立性：

（一）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被提名

人及其直系亲属也不在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的股东，也不

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三）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

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为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

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五）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四项所列情形；

（六）被提名人不在与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

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五、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

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六、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

的中央管理干部；

七、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

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党组

（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包括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在湖北金

环股份有限公司未连续任职超过六年；

十一、被提名人已经按照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十二、被提名人当选后，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中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的独立董事，且至少

有一名独立董事为会计专业人士；

十三、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第三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情

形进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意

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提名人：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９日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现就提名曾国坚先生为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与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

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

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规定所要求的独立性：

（一）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被提名

人及其直系亲属也不在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的股东，也不

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三）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

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为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

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五）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四项所列情形；

（六）被提名人不在与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

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五、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

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六、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

的中央管理干部；

七、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

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党组

（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包括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在湖北金

环股份有限公司未连续任职超过六年；

十一、被提名人已经按照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十二、被提名人当选后，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中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的独立董事，且至少

有一名独立董事为会计专业人士；

十三、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第三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情

形进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意

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提名人：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９日

附件

３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杜哲兴，作为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

与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直系

亲属也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任

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

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或

虽在该等机构任职但并未参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 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

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

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

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

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

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党组

（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本人未在湖北金环

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六年以上。

杜哲兴（正楷体）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深

圳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

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规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

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杜哲兴

日 期： 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９日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曾国坚，作为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

与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直系

亲属也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任

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

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或

虽在该等机构任职但并未参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 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

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

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

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

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

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党组

（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本人未在湖北金环

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六年以上。

曾国坚（正楷体）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深

圳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

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规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

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曾国坚

日 期： 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９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６１５

证券简称
：

湖北金环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２９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会期半天；

２

、召开地点：本公司会议室；

３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表决

５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８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顾问律师；

（

４

）本公司董事会认可的其他相关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经营范围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独立董事补选的议案；

以上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证券时报》上刊登的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

议公告，也可登陆巨潮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询。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２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持股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和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办理登记手续；

３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代理人（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出席会议，代理人持本人身

份证、授权委托书、授权人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４

、登记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４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３０－４

：

３０

；

５

、登记地点：本公司证券部；

６

、登记方式：股东本人（代理人）亲自或传真方式登记。

四、其他事项

１

、会议费用安排：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２

、会议联系方式：

（

１

）联系地址：湖北省襄樊市樊城区陈家湖

（

２

）邮政编码：

４４１１３３

（

３

）联系人：徐群喜

（

４

）联系电话：

０７１０－２１０８２３４

（

５

）传真：

０７１０－２１０８２３３

五、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本单位出席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按以下委托权限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股 委托人股东帐户

委托权限

（

１

）对会议审议事项 投赞成票

（

２

）对会议审议事项 投反对票

（

３

）对会议审议事项 投弃权票

委托日期

２００９

年 月 日 委托期限 股东大会结束止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特别申明：如果委托人未对投票（委托权限）做明确指示，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

表决。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９６８

证券简称
：

煤气化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１５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７

日以传真及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了《关

于召开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的通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７

日下午

３

：

００

在北京贵州大厦召开，会议由董事长王良彦先生主持，应到董事

９

人，实

到董事

９

人，监事

５

人列席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

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山西蒲县安泰煤焦有限责任公司及相关公司股权（资产）的议案。

鉴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山西华南煤化有限公司煤炭资源枯竭，为使该公司能接续生产，保障煤化工产业

发展对煤炭资源的需求，提高公司优质炼焦煤资源占有量，实现企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经考察、协商，

我公司拟收购山西蒲县安泰煤焦有限责任公司及山西蒲县洼里煤业有限公司全部或部分股权（资产）。

山西蒲县安泰煤焦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安泰公司）井田面积为

５．３６３ｋｍ２

，可采煤层

２＃

、

３＃

、

１０＃

煤

层，储量为

１８７１

万吨。该矿是六证齐全的生产矿井，采矿许可证生产能力为

６０

万吨

／

年，生产许可证能力为

３０

万吨

／

年。

山西蒲县洼里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洼里公司）是由临汾市煤炭工业局批准的基建矿井，设计能力

３０

万吨

／

年。 井田面积

１．８４４８ｋｍ２

，批准开采

２＃

、

３＃

、

１０＃

煤层，储量为

１５９４

万吨，目前正在建设中。

目前，我公司正与安泰公司和洼里公司的股东（资产占有方）协商相关具体收购事宜并做前期的准备

工作，董事会将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进行与本次收购有关的审计、评估等工作，待前期准备

工作完成， 收购具体事项确定后公司董事会将在公司章程规定的权限范围内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并详细

披露相关收购情况。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一）根据公司管理和经营需要，公司经营范围需增加：普通货运、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一类汽车维修

（小型整车维护、修理及专项维修），汽车配件及润滑油脂的销售。为此，需对原《公司章程》第二章第十三条

中经营范围作如下修订：

原第十三条为：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原煤、焦炭、煤气及洗精煤、煤化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化肥（仅限硫酸铵）的生产、运销。 液化石油气的运销。

现修改为：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原煤、焦炭、煤气（限下属有生产经营资格单位经营）及洗精

煤、煤化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化肥（仅限硫酸铵）的生产、运销。 液化石油气的运销。 普通货运、道路普通

货物运输， 一类汽车维修（小型整车维护、修理及专项维修），汽车配件及润滑油脂的销售。

（二）为提高公司决策效率，需对原《公司章程》第五章第一百一十条作如下修订：

原第一百一十条为：董事会有权决定单笔金额在净资产

５％

以内（含

５％

）的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

资产抵押、委托理财、关联交易事项，决策时应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 单笔金额超过净资产

５％

的对

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委托理财、关联交易事项，董事会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当一名以上独立董事或两名以上其他董事认为属于重大项目并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时， 董事会应当

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现修改为： 董事会有权决定单笔金额在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１５％

以内的对外投

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委托理财事项，决策时应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 单笔金额超过最近一

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１５％

的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委托理财事项，董事会应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当一名以上独立董事或两名以上其他董事认为属于重大项目并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时， 董事会应当

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董事会有权决定单笔金额在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５％

以内的关联交易事项，应严

格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单笔金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５％

的关联交易事项，

董事会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通过。

董事会同意将此议案提请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九年六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９６８

证券简称
：

煤气化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１６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７

日以传真及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了《关

于召开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的通知》。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７

日下午

４

：

００

在北京贵州大厦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金顺先生主持，应到监事

５

人，实

到监事

５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山西蒲县安泰煤焦有限责任公司及相关公司股权（资产）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九年六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９６８

证券简称
：

煤气化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１７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 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定召开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６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００

２

、会议地点：银川国际饭店（银川北京东路

３６５

号）

３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

５

、出席对象：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０

日下午

３

：

００

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有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

表证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个人股东登记：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受委托出席的股东

代理人还须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需提供有关证件复印件）；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３

日

８

：

００

至

１７

：

００

３

、登记地点：山西省太原市和平南路

８３

号本公司董秘办公室

四、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０３５１

—

６０１９９９８

传真：

０３５１

—

６０４００５０

邮政编码：

０３００２４

联系部门：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２

、参会股东住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Ｏ九年六月二十七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股票帐号： 持股数： 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被委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表决：

□

可以

□

不可以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二〇〇九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

000066 � � � � � � � �

证券简称
：

长城电脑 公告编号
：

2009- 024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长城香港股权事宜的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于

2009

年

4

月

30

日审议通过了中国长城计算机（香港）控股有限公司（简称

"

长

城香港

"

） 股权收购价格暨协议签署事宜， 同意公司以

1,060.12

万元人民币收购中国长城计算机集团公司

（简称

"

长城集团

"

）持有的长城香港

99.9999%

股权（详见《关于收购中国长城计算机（香港）控股有限公司股

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2009-015

）。

2009

年

5

月

22

日，本公司收到商务部《企业境外投资证书（商境外投资证第

1000200900005

号）》文

件，认为本公司收购长城香港股权的境外投资符合《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商务部

2009

年第

5

号令）的有关

规定，同意颁发《企业境外投资证书》。

2009

年

6

月

29

日，本公司收到控股股东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长城科技）通知，其股东特别大

会已于

2009

年

6

月

29

日上午审议通过了本公司与长城集团签署的关于收购长城香港股权事宜的《股权转

让协议》。

长城科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本公司即按有关的香港法律到香港办理了成为长城香港股东所需的转

名、付印花税、过户登记及其它相关手续，长城香港亦已按有关的香港法律办理了所需登记手续及其它相关

手续，从而使本公司于

2009

年

6

月

29

日变更成为长城香港的控股股东，持有长城香港

1,099,999

股，占长

城香港股权的

99.9999%

。

截至目前，长城香港持有冠捷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冠捷科技）

359,580,000

股，合并本公司原直接持有的

冠捷科技

200,000,000

股，本公司以直接和间接的方式共持有冠捷科技

559,580,000

股，约占冠捷科技股权

的

26.50%

，具体如下图：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O 九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

2007 7 0� � � � � � � �

证券简称
：

*S T

武锅
B � � � � � � � �

公告编号
：

2009- 01 9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09

年

6

月

15

日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2009

年

6

月

25

日下午

17:30

时在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9

名，亲自出席会

议的董事

9

名，会议由董事长

YEUNG Kwok Wei Richard(

杨国威

)

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以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

Philippe Vergne

（吴中汉）先生辞去公司财务负责人并新聘

Carsten Roemer

（罗凯跃）先生为公司财务负

责人的议案》。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财务负责人

Philippe Vergne

（吴中汉） 先生的辞呈，

Philippe Vergne

（吴中汉）先生鉴于个人工作调动的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职务。 公司董事

会同意

Philippe Vergne

（吴中汉）先生辞职，并对

Philippe Vergne

（吴中汉）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

做的贡献表示感谢。

根据《公司法》及《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总经理

Gerard Vallee

（瓦利）先

生提名，公司董事会决定聘任

Carsten Roemer

（罗凯跃）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个人简历附后）。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经审阅

Carsten Roemer

（罗凯跃）先生的个人履历，未发现有《公司法》第

147

条规定和《公司章程》第

112

条、

173

条规定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或者禁入尚

未解除的情况；其提名、聘任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九年六月三十日

新聘财务负责人简历：

Carsten Roemer

（罗凯跃）先生

1968

年

5

月

11

日出生，德国国籍。 毕业于意大利帕勒莫大学，经济

商业学位，主修会计、数学、财务经济与统计。加盟阿尔斯通前，

Carsten Roemer

（罗凯跃）先生任拉法基俄

罗斯财务总监及董事；

2004

年至

2008

年主管拉法基集团俄罗斯财务及共享服务事务；

2001

年至

2004

年任拉法基水泥业务部中欧、东欧及独联体区域控制长官；

1997

年至

2000

年任威特集团慕尼黑高级控

制长官。

Carsten Roemer

（罗凯跃）先生未持有本公司的股份，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

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证券代码
：

0004 29

，

2004 29�

证券简称
：

粤高速
A

、

B �

公告编号
：

2009- 01 5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发生。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09

年

6

月

29

日（星期一）上午

9

：

00

时正。

2

、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凯旋华美达大酒店二楼帝苑厅（广州大道中明月一路九号）

3

、会议召开方式：与会股东（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有关议案。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周余明董事长

6

、会议通知刊登在

2009

年

6

月

2

日的《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

法有效。

7

、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21

人、 代表股份

548,451,211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1,257,

117,748

股的

43.63%

。 其中，出席会议的

A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6

人，代表股份

544,702,151

股，占公

司

A

股股东表决权股份

908,367,748

股的

59.96%

；出席会议的

B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15

人，代表股

份

3,749,060

股，占公司

B

股股东表决权股份

348,750,000

股的

1.07%

二、提案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二

00

八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表决情况：

（

1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548,433,01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99.997%

；反对

0

股；弃权

18,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总数的

0.003%

。

（

2

）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544,702,15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A

股股东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3

）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3,730,86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东总数的

99.51%

；反对

0

股；弃权

18,200

股

,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东总数的

0.49%

。

2

、审议通过《二〇〇八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经立信羊城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对本公司

2008

年度财务状况的审计，本公司（如非

特别说明均指母公司， 以下同）

2008

年度实现净利润

480,694,272.53

元， 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180,958,

653.20

元，

2008

年度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661,652,925.73

元。 根据公司发展的实际需要，同意公司

2008

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1

、依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按本公司

2008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

480,694,272.53

元提取

10%

的法定公积金

48,069,427.25

元。

2

、在已对

2007

年度及

2008

年第

1

季度利润合并分配现金股利

301,708,259.52

元的基础上，进一步对

2008

年度利润作以下分配：提取

125,711,774.80

元作为

2008

年度分红派息资金，以

2008

年底的总股本

1,

257,117,748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00

元（含税），共分配现金红利

125,711,774.80

元，剩余未分

配利润

186,163,464.16

元结转下一年度。

B

股股东的现金股息的外币折算价以

2008

年度股东大会作出分

红派息决议后的两个月内购汇之日在购汇银行公布的港币兑人民币的银行卖出价确定。

本议案表决情况：

（

1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548,405,41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99.992%

；反对

0

股；弃权

45,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总数的

0.008%

。

（

2

）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544,674,55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A

股股东总数的

99.99%

；反对

0

股；弃权

27,600

股

,

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

A

股股东总数的

0.01%

。

（

3

）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3,730,86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东总数的

99.51%

；反对

0

股；弃权

18,200

股

,

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东总数的

0.49%

。

3

、审议通过《二〇〇八年度总经理业务报告》

本议案表决情况：

（

1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548,433,01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99.997%

；反对

0

股；弃权

18,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总数的

0.003%

。

（

2

）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544,702,15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A

股股东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3

）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3,730,86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东总数的

99.51%

；反对

0

股；弃权

18,200

股

,

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东总数的

0.49%

。

4

、审议通过《二〇〇八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表决情况：

（

1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548,433,01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99.997%

；反对

0

股；弃权

18,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总数的

0.003%

。

（

2

）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544,702,15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A

股股东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3

）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3,730,86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东总数的

99.51%

；反对

0

股；弃权

18,200

股

,

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东总数的

0.49%

。

5

、审议通过《二〇〇八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表决情况：

（

1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548,405,41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99.992%

；反对

0

股；弃权

45,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总数的

0.008%

。

（

2

）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544,674,55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A

股股东总数的

99.99%

；反对

0

股；弃权

27,600

股

,

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

A

股股东总数的

0.01%

。

（

3

）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3,730,86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东总数的

99.51%

；反对

0

股

0

；弃权

18,200

股

,

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东总数的

0.49%

。

6

、审议通过《二〇〇八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本议案表决情况：

（

1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548,451,21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2

）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544,702,15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A

股股东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3

）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3,749,06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东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0

；弃权

0

股

0

。

7

、审议通过《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公司

2009

年度拟继续聘请立信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机构。 预计审计

费用将控制在

120

万元以内。

本议案表决情况：

（

1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548,451,21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2

）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544,702,15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A

股股东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3

）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3,749,06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东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0

；弃权

0

股

0

。

8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同意修改《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四条内容，修改后的内容为：

第一百五十四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

1

、原则上每年分派股利一次，按股分配，在公司年终决算后进行，董事会有特别决议除外；

2

、普通股不支付固定股息；

3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

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

1

）现金：以人民币计价和宣布，内资股的现金股利以人民币支付，境内上市外资股的现金股利以港币

支付。

（

2

）股票：股东可按所持股份的种类比例依法分得相应种类的红利股票。

上述两种方式可同时采用。

公司在分配股息、红利时，按照法律规定代扣代缴各股东所获利收入应缴的税金。

本议案表决情况：

（

1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548,451,21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2

）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544,702,15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A

股股东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3

）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3,749,06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东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0

；弃权

0

股

0

。

9

、审议通过关于增补选举王璞和冯科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选举了王璞先生和冯科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任期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任期

相同。

本议案表决情况：

本议案表决情况：

（

1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548,451,21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2

）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544,702,15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A

股股东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3

）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3,749,06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东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0

；弃权

0

股

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金杜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名称：黄晓莉 聂明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律师意见书。

3

、关于召开

2008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4

、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材料。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〇九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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